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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我承諾暨家長同意書 
(請簽名上傳)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與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合作辦理育成計畫(Break the 

Limits)，係以獎學金補助的方式，扶助經濟弱勢之大學學子在教育費用上無後顧之憂，

透過計劃性的輔助方式，建立學子自信心，培養其多元化能力的儲備及發展，具備基本

謀生能力，早日走出經濟困境。 

申請人及其家長需承諾遵守以下事項，若有違法或違反本計劃助學精神者，本會得隨時

予以終止其補助。 

※ 學生自我承諾事項： 

我認同普仁基金會育成計畫之精神，且願意遵守下列承諾： 

一、 我承諾積極主動參與學習專業教育。 

二、 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需達 65 分(含)以上，且各科應達 60 分(含)以上。 

三、 我承諾本著尊重與互信態度，與企業導師以開放心態交流，積極回應企業導師建

議，認真學習，每次與企業導師面談後，確實完成學習紀錄。 

四、 我承諾參與育成相關課程與團體活動出席率需達 80%，並確實繳交課後作業。 

五、 暑期企業實習兩個月，我承諾全程積極參與。若無法當期完成也無法在期限內依

規定後補，我清楚知道會影響後續參訓資格。 

六、 我承諾將全力投入實習工作，認真學習並遵守企業實習單位之各項規範與要求，

展現良好職場態度與責任感。 

七、 我承諾每年參與普仁育成年度工作坊。 

八、 我承諾若以上義務無法出席或因故未達標準時，會主動提出書面說明，我清楚了

解並承擔可能影響參訓資格的結果。 

九、 我承諾參與普仁基金會活動，與所有相關成員相互交流、關懷與成長。 

十、 我願意於自立生活後依個人所長及能力參與普仁基金會或其他公益團體之服務，

以實際行動發揚青少年關懷社會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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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同意事項： 

一、 為增進本人子弟自我成長，本人願督促參與學習專業教育。 

二、 為培養本人子弟付出的觀念，本人願鼓勵其主動從事志工服務並積極參與普仁基

金會活動。 

※基本規範遵守： 

一、 經審核通過者，中途若有放棄學籍、無故失聯或不完成相關義務之情事，將視情

況取消參訓資格，申請者已領取之學金，本會得依法追回。 

二、 經審核通過者，因個人因素中途退出本計畫，將不得再對本會任何計畫提出申

請。 

 

 

此致 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 

 

 

 

 

承 諾 人：                         (學生簽章) 

 

 

同 意 人：                        (家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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